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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陈慧娟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动学校和公共体育设施双向开放的建议》

（第 20250042 号）收悉。现结合我局职能，就您提出的有关建

议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大力推动公办学校体育设施面向社会开放的建议

我局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，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工

作，以提高体育设施利用率，满足市民健身需求。逐步推进中小

学校体育设施开放，借鉴南城街道成功经验，在全市范围内筛选

符合布局和管理条件的中小学校开展试点工作，并指导其制定开

放方案，完善设施和管理制度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。

二、关于探索公共体育设施面向教职工和学生的优惠政策的

建议

我局与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共同研究制定优惠政策，鼓励

公共体育设施向学校师生开放。一方面，协调全市各类公共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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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馆向学校体育教学、训练及活动提供优惠服务，为学校提供免

费或折扣场地使用；另一方面，在全民健身日等特定日期，推动

公共体育设施向学校师生免费开放，营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，

促进学生健康成长。

三、关于指导学校制定科学合理的开放指引的建议

我局指导学校制定科学合理的开放指引，保障开放工作有序

开展。明确开放时间和入场要求，规定学校体育设施在非教学时

段面向社会公众开放，实行闭环管理，确保校园安全；实行信息

化管理，利用“I 莞家”等公共服务平台实现预约功能，控制入

场人流量；制定差异化收费政策，根据场馆类型和开放成本制定

不同收费标准，如室外场地免费或低收费开放，室内场馆实行有

偿使用，同时在节假日和特定活动期间提供免费开放时段。

四、关于推进学校用地与体育设施用地相邻布局的建议

我局加强与自然资源、规划等部门协作，探索学校与公共体

育设施相邻布局模式。在新学校规划建设中，要求将部分体育场

地和设施布局在与体育设施用地相邻区域，实现资源共享；同时，

鼓励引入第三方管理机制，聘请专业体育运营团队负责体育设施

日常运营管理，提高设施使用效率，减轻学校管理负担。

下来，市教育局将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，积极创造条件，

推动学校和公共体育设施双向开放，提高设施利用率，满足市民

健身和学生体育活动需求，为全民健身事业和青少年健康成长做




